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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私募基金份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人丽妆”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丽

人丽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人管理” ）受让上海景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景如”或“合伙企业” ）基金中的有限合伙人厦门兴旺至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兴旺至诚” ）的份额。

●丽人管理受让金额为人民币3,00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可能受到行业环境、国家政策、资本市场环境、不可抗力等

因素的影响，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为更好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公司战略发展，丽人丽妆全资子公司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

伙人于 2021年6月30日分别签署了《上海景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和

《上海景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额转让协议》，参与投资上海景如。

上海景如募集规模为人民币12,500.00万元。 厦门兴旺至诚向其认缴出资人民币

5,000.00�万元。 现丽人管理拟受让其中3,000.00�万元对应的基金份额，受让金额为人民

币3,0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于厦门兴旺至诚尚未完成实缴出资，且上

海景如尚未实际开展运营，因此丽人管理无需另向厦门兴旺至诚支付转让价款。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厦门兴旺至诚向上海景如实缴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丽人管

理尚未实缴出资。

本基金的存续期为七年，自基金首次交割日起计算。本基金的投资期为前四年，投资期

结束后三年存续期限为退出管理期。 普通合伙人可根据基金运营具体情况，并基于为合伙

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相应延长或缩短基金的存续期，但延长期限不超过两年。

2、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的金额为人民币3,000.00万元，占公司 2020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1.28%，本次购买份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本次支付的资金来源为丽人管理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及其它投资方情况：

（一）厦门兴旺至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兴旺至诚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已于 2021年 6月 3日签署了《上海景如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向基金认缴出资人民币5,000.00�万元。

其基本情况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2YQ15K1P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熊明旺

4、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D栋

8层03单元C之七

5、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6日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受托管理股权投资，提供相关咨询

服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股权结构：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厦门兴旺至诚100.00%的股权

8、厦门兴旺至诚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46,752,405.26 4,165,983.19 15,644,605.72 679,207.64

2021年5月31日/2021

年1-5月

43,903,319.47 4,413,487.91 11,236,278.93 247,504.72

（二）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景如的普通合伙人、 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前海兴旺” ），其基本情况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7618386

2、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熊明旺

4、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5、成立日期：2015年6月15日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 （以

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7、股权结构：深圳前海兴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前海兴旺 60.00%股权，黎媛菲

持有前海兴旺 20.00%股权,熊明旺持有前海兴旺 20.00%股权

8、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信息（备案编号及登记时间）：P1017365/2015年7月9日

9、主要投资领域：前海兴旺主要专注于高科技、互联网及新消费领域的投资

10、前海兴旺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31,513,123.45 14,910,200.28 21,370,531.33 495,603.52

2021年5月31日

/2021年1-5月

27,563,007.66 15,457,895.33 7,270,461.18 606,148.53

（三）熊明旺

熊明旺系上海景如的有限合伙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1、身份证号码：420107*****3312

2、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1203室

（四）上海绎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上海绎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绎非” ）系上海景如的有限合伙人，其基

本情况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PKDL94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3、投资人：傅水梅

4、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5、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199号1-4楼

6、成立日期：2020年9月27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信

息咨询；会议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傅水梅持有上海绎非100.00%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厦门

兴旺至诚、前海兴旺、熊明旺及上海绎非与丽人丽妆及丽人管理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与丽人丽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无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无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公司

利益的安排。

三、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上海景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350671568G

3、基金募集规模：人民币 12,50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5�年 8月 26�日

5、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6、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主要管理人员：熊明旺

8、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112-118号6幢1158室

10、投资目的：上海景如主要从事中国境内股权投资活动，用市场化手段来支持创新创

业的道路，并为合伙人获取中长期的资本回报

11、存续期限：基金的存续期为七年，自基金首次交割日起计算。 基金的投资期为前四

年，投资期结束后三年存续期限为退出管理期。普通合伙人可根据基金运营具体情况，并基

于为合伙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相应延长或缩短基金的存续期，但延长期限不超过

两年。

12、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00.00�万元

13、主要投资领域：主要投资于大消费以及其他新经济领域的企业

14、出资进度：厦门兴旺至诚、熊明旺、上海绎非于2021年6月向上海景如分别实缴出

资额人民币 100.00�万元，合计实缴出资人民币 300.00�万元，丽人管理及前海兴旺尚未

向上海景如实缴出资

15、基金备案情况：上海景如已于2021年6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备案信息如下：

（1）基金名称：上海景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托管人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编码：SQW350

16、本次受让完成前后，基金投资人及投资比例情况见下表：

受让前：

单位：万元

投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期限 承担责任方式

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5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无限责任

厦门兴旺至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0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有限责任

熊明旺 2,5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有限责任

上海绎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2,5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有限责任

合计 12,500.00

受让后：

单位：万元

投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期限 承担责任方式

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5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无限责任

厦门兴旺至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有限责任

上海丽人丽妆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3,0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有限责任

熊明旺 2,5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有限责任

上海绎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2,500.00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缴付 有限责任

合计 12,500.00

17、上海景如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

度

43.04 -957.07 0.00 -1,544.35

2021年5月31日/2021年

1-5月

43.07 -957.04 0.00 0.03

注：上海景如自设立完成后，未开展实际经营。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出资方式

包括丽人管理在内的所有合伙人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合伙人认缴的有限合伙出资根据普通合伙人的缴付出资通知分期缴付，但最后一期出

资的付款日不得晚于投资期终止日。

普通合伙人要求缴付出资款时， 应以书面方式向每一有限合伙人发出缴付出资通知

书，列明该有限合伙人该期应缴付出资的金额和缴付日期。 每一期出资应以缴付出资通知

书载明的日期为该有限合伙人的付款日（“付款日” ），该有限合伙人应于付款日或之前按

照通知要求将该期出资款足额缴付至普通合伙人指定的有限合伙账户。

（二）资金托管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委托一家中国境内设立的具有托管资质且声誉良好的商业银行

（“托管机构” ）作为资金托管机构。 托管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和专业机构，负责提供资

金安全保障、投资监督、实时清算及自动化的信息报表支持，与托管银行签订的托管协议应

符合有限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 托管银行应在每年度结束后次年3月31日前，出具年度托

管报告，上述报告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时提交给各合伙人。

（三）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和主要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合伙企业法》及协议所规定对于有限合伙事务

的独占及排他的执行权，包括但不限于（1）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基金日常事务，对合伙企业

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和处置（对于拟投资的项目，须取得投资决策委员会通过），并接

受其他有限合伙人的监督；（2）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聘请管理人；但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

的投资管理具有最终决策权；（3）取得、管理、维持和处分有限合伙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投资性资产、非投资性资产、知识产权等；（4）采取为维持有限合伙合法存续、以有限合伙

身份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一切行动；（5）开立、维持和撤销有限合伙的银行账户，开具支

票和其他付款凭证；（6）聘用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机构对有限合伙提供服务；（7）为有限

合伙的利益决定提起诉讼或应诉，进行仲裁，与争议对方进行妥协、和解等，以解决有限合

伙与第三方的争议，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保障有限合伙的财产安全，减少因有限合伙的

业务活动而对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及其财产可能带来的风险；（8）根据国家税务管理规

定处理有限合伙的涉税事项；（9）采取为实现合伙目的、维护或争取有限合伙合法权益所

必需的其他行动；（10）代表有限合伙对外签署文件。

普通合伙人对于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有限合

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 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有限合伙的投资

业务及其他以有限合伙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或代表有限合伙签署文件，或从事其

他对有限合伙形成约束的行为。

（四）管理及决策机制

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委会” ）作为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普通合伙人委派的3名委员组成，基金关键人士为投委会主任，其他两名委员由投委会主任

指定，投委会主任可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投委会委员。 投委会负责对管理人提交的投资

组合公司审议并做出投资或退出决定，其中投委会主任具有一票否决权。 就单笔投资金额

不超过1,000.00万元， 且单个年度内累计投资金额不超过3,000.00万元的组合投资项目，

投委会主任具有独立决策权；其他任何投资组合公司之投资及退出决定须经投资决策委员

会成员的2/3（且需包括投委会主任同意）以上表决通过，并书面记录表决结果、投资及退

出决定。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不从有限合伙领取报酬。

（五）投资领域

主要投资于大消费、以及其他新经济领域的企业。

（六）投资限制

有限合伙在运作过程中不得从事以下业务：

1、从事融资担保以外的担保、抵押、委托贷款等业务；

2、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评级AAA以下的企业债、信托产

品、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3、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经批准的公益性捐赠除外）；

4、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第三方提供贷款（为投资目的提供可转换成股权的债权

投资或过桥融资的情况除外）和资金拆借；

5、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6、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7、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七）管理费

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由深圳前海兴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为向有限合伙提

供管理服务的对价， 自首次交割日起至合伙企业存续期届满之日或合伙企业提前终止之

日，合伙企业应按照协议约定以合伙企业可用现金按年度向管理人预付管理费，合伙企业

向管理人支付的管理费总额为全体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规定应分摊的管理费的总额。为免

疑义，各有限合伙人，无需就年度管理费向管理人另行直接支付款项。除非经管理人同意减

免，就每一合伙人而言，其应分摊的管理费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1、管理费费率。在有限合伙投资期内，每个合伙人按其认缴出资额的2%／年分摊管理

费；退出期（包括延长期，如有）内，按该年度首个工作日该合伙人分担的尚未退出项目本

金的2%／年；清算期，有限合伙无需支付管理费；

2、管理费计算原则。管理费应以周年为基准进行计算。为免疑义，首个年度管理费期间

为基金首次交割日起至次年的基金首次交割日的对日，并以此类推。 每个完整的一周年为

每个收费期间，但最后一个收费期间为该收费期间的第一日起至合伙企业存续期届满之日

或合伙企业提前终止之日止。针对非完整周年的管理费期间（如有），管理费应根据该管理

费期间包含的实际日数按比例折算（为本条之目的，一年应以365日计算）；

3、管理费计算基数。受限于协议的约定，投资期内，计算每个收费期间的管理费适用的合伙

人认缴出资额以该收费期间首日的状态为准；退出期内，计算每个收费期间的管理费时适

用的合伙人分担的尚未退出项目本金以该收费期间首个工作日的状态为准。 为免疑义，后

续募集时， 管理人有权决定对后续募集出资额追加自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起的管理费，合

伙企业应当将该等追加的管理费支付给管理人。并最终由后续募集合伙人按照各自后续募

集出资额比例分摊该等追加的管理费。

4、管理费支付原则。 管理费应由有限合伙企业按照年度预付，除非管理人另行决定，

（i）首个管理费支付日为合伙人缴付首期出资后15个工作日内收取；（ii）其后管理费按年

度预付（即不迟于上年的基金首次交割日之对日，如遇节假日，则相应顺延）。 但管理人有

权自主决定延后管理费的支付时间。

（八）基金的分配方式

项目投资收入的分配原则为“先回本后分利” ，有限合伙经营期间获得的项目投资收

入在扣除相关合伙费用和税收之后不需用于投资或其他支付的、可分配给合伙人的基金资

产(“可分配资金” )，应首先按照参与该项目投资的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在参与该项目

投资的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初步划分(“初步划分” )，其中：初步划分归属普通合伙人的金额

应当实际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初步划分归属每一有限合伙人的金额，应当按照下列次序进

行实际分配：

1、实缴出资额返还。 百分之百（100%）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截至该分配时

点向该有限合伙人累计分配的收益总额等于其届时缴付至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

2、支付该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该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 ）。 如上述第1款分配后仍

有余额，则100%向该有限合伙人分配，直至该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额的收益率达到8%/年

（单利）为止。 核算收益率的期间自该有限合伙人各期实缴出资的相关付款到期日到收回

各该有限合伙人收回各该实缴出资之日止；

3、弥补管理人回报。 如上述第2款分配后，仍有余额，则10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

其依本第3款分配的金额相当于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的金额：（该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

/80%）*20%；

4、经过上述分配后仍有余额的，则按该有限合伙人80%、普通合伙人20%的比例分配。

现金管理对应的临时投资收益的可分配资金，应在合伙人之间按其实缴出资额比例分

配。

（九）解散和清算

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有限合伙应被终止并清算：

1、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合计持有认缴出资总额1/2以上的合伙人表决通过；

2、有限合伙经营期限届满且未能根据协议规定延长的；

3、发生普通合伙人终止事件且替任普通合伙人未能如约产生；

4、有限合伙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有限合伙所有投资组合公司均已退出、其债务已全部清偿、且剩余财产均具备了根

据协议的约定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条件；

6、出现《合伙企业法》及协议规定的其他解散原因。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普通合伙人担任清算人。所有有限合伙未变现的资产由清算人

负责管理，清算期内有限合伙不再向普通合伙人支付任何管理费或其他费用。 清算期预计

为一年，清算期结束时未能变现的非货币资产按照约定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有限合伙到期或终止清算时，合伙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进行清偿及分

配：

1、支付清算费用；

2、支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

3、缴纳所欠税款；

4、清偿有限合伙债务；

5、根据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的分配原则和程序在所有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有限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的， 由普通合伙人向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

任。

（十）违约责任

若任何有限合伙人未能于付款日或之前足额缴付出资，逾期达十个工作日后，普通合

伙人可以独立判断并认定该有限合伙人违反了协议，从而成为一名“违约合伙人” 。普通合

伙人可要求违约合伙人按如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 自付款日之次日起就逾期缴付的金额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有限合伙支付逾

期出资违约金，直至其将应缴金额缴齐；

2、自付款日之次日起，普通合伙人将向违约合伙人发出书面催缴通知，自此通知发出

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催缴期” ），违约合伙人应履行缴付出资的义务，并支付本款规定

的违约金。 若违约合伙人未能在催缴期内履行缴付出资义务，则普通合伙人有权决定：

（1） 该违约合伙人无权再作为合伙人缴付后期出资并相应调整该违约合伙人的认缴

出资额，违约合伙人对协议项下所有由有限合伙人同意的事项均失去表决权并不应被计入

表决基数；

（2）就违约合伙人的认缴出资余额，普通合伙人有权1）向所有守约合伙人提供在该

违约合伙人的认缴出资余额的范围内根据各该守约合伙人之认缴出资余额比例增加各自

认缴出资余额的机会（包括有权在任何其他守约合伙人放弃行使该增资权利时，按照其余

的守约合伙人的认缴出资余额比例承担该守约合伙人的相应份额），以及／或2）接纳一名

或多名同意按照普通合伙人要求的条件承担该违约合伙人的全部或部分认缴出资余额的

替任有限合伙人，或3）如果1）和2）均未发生，则减少有限合伙的总认缴出资额；

（3）普通合伙人应根据第（2）条的情况对协议进行修订，以反映根据本条所约定对合

伙人和认缴出资所作的任何变更。

如因违约合伙人的违约行为给有限合伙造成损失，违约合伙人应负责赔偿，该等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1）有限合伙因未能按期履行投资义务、支付费用和偿还债务而对第三方承

担赔偿责任所受到的损失；2）有限合伙向违约合伙人追索违约金、赔偿金等所发生的仲裁

等司法程序费用及合理的律师费。

（十一）争议解决

因协议引起的及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 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

仲裁解决。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 除非仲裁庭有裁决，仲裁费应由败

诉一方负担。 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

（十二）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其修订时，根据协议约定的修订版签署方式签署后生效。

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丽人管理本次拟受让私募基金份额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围绕自身主营业

务继续深耕发展， 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使公司可以连接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相关产业，

使公司进一步有机会了解和把握各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及行业趋势，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

展打下基础。

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本次交易中丽人管理为有限合伙人，投资

不会产生无限责任风险。 不会对丽人管理及丽人丽妆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揭示

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3,000.00�万元， 根据合伙协议的相关规

定，丽人管理在认缴出资份额内承担有限责任，存在着在认缴出资额范围内无法收回投资

成本的风险。

上海景如的普通合伙人前海兴旺虽然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成功投资过喜马拉雅(在

线移动音频分享平台)、云从科技(国内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已申报科创板IPO)、玄机科技

（动漫制作企业）等项目，但是不保证基金财产中的认购资金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

盈利及最低收益。基金的投资标的为非上市公司，投资项目不保证一定能够完成上市，在投

资退出时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存在着投资失败的风险。此外，上海景如预计将投资新农

垦、乐肴居等项目，该些项目目前仍然处于前期成长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受到

行业环境、国家政策、资本市场环境、管理人水平、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投资失败的

风险，以及无法产生协同效应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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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

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的情况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曾皓平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曾皓平先生因已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其担任

的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曾皓平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 辞职生效后，曾皓平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曾皓平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在公司治理、

信息披露和资本运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曾皓平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曾皓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原定任期为三年，自2020年1月15日起

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皓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2,000股，曾皓平先生将继续遵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股份管理规定。 此外，曾皓平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赖宏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赖宏飞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之日止。

赖宏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任职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其任职资格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不存在相关规则规定的不适合

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赖宏飞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赖宏飞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753-7887036；

传真：0753-7887233；

电子邮箱：mzjllhf@126.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证券部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附件：赖宏飞先生简历

赖宏飞：男，1977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1999年3月起

在本公司前身广东塔牌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2009年3月至2013年5月先后任本公

司财务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2013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18年5月至今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赖宏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1年6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赖宏飞先生持有公司股票78,000股，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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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以及《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

25日以专人送达或信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

通知》。2021年6月30日，公司在总部办公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朝晖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位，实际出席董事

7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赖宏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赖宏飞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之日止。

赖宏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

赖宏飞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赖宏飞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

董事会秘书薪酬按照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1年3月修订）执行。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753-7887036；

传真：0753-7887233；

电子邮箱： mzjllhf@126.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证券部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附件：赖宏飞先生简历

赖宏飞：男，1977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1999年3月起

在本公司前身广东塔牌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2009年3月至2013年5月先后任本公

司财务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2013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18年5月至今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赖宏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1年6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赖宏飞先生持有公司股票78,000股，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2021-036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再审案件收到民事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民事诉讼案件：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

香溢金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金联）与深圳市富泰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泰通物流）仓储合同诉讼事项，二审判决已执行完毕。 后富泰通物流不服判决，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法院立案审查，2021年6月29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驳回富泰通物流的再审申请。

●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

●涉案金额：仓库货物灭失损失价值61,209,860元。

●刑事案件：香溢金联被诈骗一案法院已出具刑事判决书。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香溢金联前期抵扣的创亚通信预先支付保证

金1075.59万元属不当得利，香溢金联可能面临返还该笔保证金情形，尚无法准确评估对公

司经营的影响。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民事诉讼案件

2017年7月27日，香溢金联与富泰通物流签订《服务合约》，由富泰通物流位于河南省

郑州市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郑港二路1号贰仟物流园二楼（东1库）（以下简称：郑州准

时达仓）为香溢金联提供仓储服务；同时约定因富泰通物流的主观故意、人为过失、疏忽等

因素造成的货物损失，富泰通物流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提供的赔偿依货物入仓时香溢金联

所提供之声明价值为准。香溢金联采购的货物由供应商运送并经郑州准时达仓验收入库储

存。 香溢金联在货物储存前向富泰通物流提交了记载声明仓储货物价值等数据文件。

2018年8月20日， 香溢金联对储存于富泰通物流郑州准时达仓的货物进行实地盘点，

发现仓储货物价值61,209,860元的苹果手机均已灭失。 2018年8月27日，香溢金联向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

请书，请求法院查封、冻结富泰通物流名下价值61,209,860元的财产。 2018年8月28日，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诉讼案件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8年9月11日，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富泰通物流账户银行存款61,209,860元， 账户冻结期限至2019年

9月10日。

2019年4月1日，香溢金联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浙02民初

1704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后，富泰通物流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8月

22日，香溢金联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浙民终4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9月，香溢金联收到法院执行款61,209,860元，收到退回的财产

保全费、案件受理费352,849元，法院执行完毕。

2020年3月，香溢金联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富泰通物流

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民终414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

审申请。2020年5月，香溢金联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195号

《民事裁定书》，富泰通物流以刑事案件尚未结案，近期无法取得相关新证据为由申请撤回

再审申请，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再审申请。

2021年3月18日，香溢金联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富泰通

物流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香溢金联的诉讼

请求，由香溢金联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法院已立案审查该再审申请，立案审查案号

为（2021）最高法民申1283号。

详 见 公 司 临 时 公 告 2018-049、2019-023、2019-040、2019-053、2020-015、

2020-034、2021-017。

2、刑事案件

香溢金联与河南创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亚通信）于2017年7月签订代

采购货物《合作框架协议》，创亚通信委托香溢金联代为采购货物苹果手机。 同时，创亚通

信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王博、自然人张猛对前述委托采购业务产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上述采购的货物由富泰通物流提供仓储服务。 2018年6月份以来，创亚通信出现违

反框架协议约定延迟提货的现象。 香溢金联多次催告无果， 决定对仓储货物另行处置。

2018年8月20日，香溢金联在盘点货物时发现储存手机灭失。 鉴于创亚通信相关人员涉嫌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诈骗行为，2018年8月24日， 香溢金联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报

案；香溢金联被诈骗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公安机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目前，法院已

就案件出具刑事判决书。

二、 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2021年6月29日，香溢金联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最高法

民申1283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法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在于申请人富泰通物流应否对被申请人香溢金联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在何种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刑事判决以及本案查明

相关事实，认定手机已经根据双方当事人约定储存至富泰通物流指定仓储地，富泰通物流

不能举证证明该损失系因存货人香溢金联的原因引起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对富泰

通物流提出的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申请理由不予支持；香溢金联按照其在手机交付储

存前向富泰通物流声明的价值主张赔偿，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富泰通物流应当按照协议

约定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损失赔偿额是正确的。 另外，法院认为，根据刑事判

决认定的案件事实， 创亚通信预先支付香溢金联的保证金1075.59万元已抵扣香溢金联部

分损失；在生效的民事判决判令富泰通物流全额赔偿香溢金联所受损失的基础上，香溢金

联就该1075.59万元构成了双重受利，应属不当得利。如果富泰通物流认为创亚通信的实际

控制人等人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可以另行向创亚通信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也可以代

位创亚通信向香溢金联主张向富泰通物流返还1075.59万元的不当得利。

综上，法院裁定驳回富泰通物流的再审申请。

三、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驳回富泰通物流的再审申请，但认定香溢金联前期抵扣的创亚

通信预先支付保证金属不当得利，香溢金联可能面临返还该笔保证金情形，尚无法准确评

估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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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迎宾路1号，黄河迎宾馆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39,289,13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85,168,16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4,120,9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15372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1.9880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656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菅明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6人，董事王立新先生、田圣春先生、袁志伟先生及宁金成

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6人，监事张秋云女士、张宪胜先生及谢俊生先生因公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朱启本先生、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计票人员、北京市君致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89,245 99.974487 354,416 0.023863 24,500 0.001650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10,215 99.975384 354,416 0.023024 24,500 0.001592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89,245 99.974487 354,416 0.023863 24,500 0.001650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10,215 99.975384 354,416 0.023024 24,500 0.001592

3、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89,245 99.974487 354,416 0.023863 24,500 0.001650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10,215 99.975384 354,416 0.023024 24,500 0.001592

4、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584,545 99.960704 563,016 0.037909 20,600 0.001387

H股 53,451,970 98.763880 669,000 1.23612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036,515 99.918624 1,232,016 0.080038 20,600 0.001338

5、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93,645 99.974783 354,416 0.023864 20,100 0.001353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14,615 99.975670 354,416 0.023024 20,100 0.001306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89,245 99.974487 358,816 0.024160 20,100 0.001353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10,215 99.975384 358,816 0.023310 20,100 0.001306

7、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88,945 99.974466 358,816 0.024160 20,400 0.001374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09,915 99.975364 358,816 0.023311 20,400 0.001325

8、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88,945 99.974466 358,816 0.024160 20,400 0.001374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09,915 99.975364 358,816 0.023311 20,400 0.001325

9、议案名称：关于为中州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或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81,345 99.973955 366,716 0.024692 20,100 0.001353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02,315 99.974870 366,716 0.023824 20,100 0.001306

10、议案名称：关于确定2021年度证券自营业务规模及风险限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89,245 99.974487 354,416 0.023863 24,500 0.001650

H股 54,120,9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538,910,215 99.975384 354,416 0.023024 24,500 0.00159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1.01 选举陈志勇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22,043,488 98.879636 是

11.02 选举曾崧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22,030,086 98.87876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10,881,994 99.812623 563,016 0.180763 20,600 0.006614

6

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311,086,694 99.878344 358,816 0.115202 20,100 0.006454

7

2020年度董事考核及薪酬

情况专项说明

311,086,394 99.878248 358,816 0.115202 20,400 0.006550

9

关于为中州国际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或反担

保的议案

311,078,794 99.875808 366,716 0.117739 20,100 0.006453

11.0

1

选举陈志勇为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94,219,967 94.463067 0 0.000000 0 0.000000

11.0

2

选举曾崧为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94,206,565 94.458764 0 0.000000 0 0.0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以上议案均经出席本次大会

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1《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共

2项子议案，均已获通过。

3、陈志勇先生、曾崧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原公司独立董事袁志伟先生、宁金成先生自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生效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袁志伟先生、宁金成先

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4、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马鹏瑞、王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